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教学项目经费报账单

（0<金额<1万元）
   年   月   日

	一、项目信息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名称
	

	立项单位
	
	项目编号
	
	立项时间
	
	结项时间
	

	二、项目经费

	总经费（元）
	
	其中立项经费（元）
	
	其中配套经费（元）
	

	三、经费使用

	已报经费（元）
	
	本次报账（元）
	

	四、报账明细

	费用类别
	科  目
	预算金额

（元）
	已报经费（元）
	本次支出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直接费用
	版面费
	
	
	
	发票

	
	资料、耗材购置费
	
	
	
	发票

	
	差旅费
	
	
	
	财务规定标准

	
	学术会议费
	
	
	
	财务规定标准

	
	劳务（含咨询）费
	
	
	
	发票

	间接费用
	绩效
	
	
	
	

	
	....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（大写）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元  角  分  
	（小写）￥：

	五、审批签字

	经办人

（签字）
	

	项目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教务处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计划财务处

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分管教学

院领导

（签字）
	


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教学项目经费报账单

（1万元≤金额＜20万元）

   年   月   日

	一、项目信息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名称
	

	立项单位
	
	项目编号
	
	立项时间
	
	结项时间
	

	二、项目经费

	总经费（元）
	
	其中立项经费（元）
	
	其中配套经费（元）
	

	三、经费使用

	已报经费（元）
	
	本次报账（元）
	

	四、报账明细

	费用类别
	科  目
	预算金额

（元）
	已报经费（元）
	本次支出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直接费用
	版面费
	
	
	
	发票

	
	资料、耗材购置费
	
	
	
	发票

	
	差旅费
	
	
	
	财务规定标准

	
	学术会议费
	
	
	
	财务规定标准

	
	劳务（含咨询）费
	
	
	
	发票

	间接费用
	绩效
	
	
	
	

	
	....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（大写）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元  角  分  
	（小写）￥：

	五、审批签字

	经办人

（签字）
	

	项目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教务处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计划财务处

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分管教学

院领导

（签字）
	

	分管财务

院领导

（签字）
	

	院长

（签字）
	


、

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教学项目经费报账单

（金额≥20万元）

   年   月   日

	一、项目信息

	项目负责人
	
	项目名称
	

	立项单位
	
	项目编号
	
	立项时间
	
	结项时间
	

	二、项目经费

	总经费（元）
	
	其中立项经费（元）
	
	其中配套经费（元）
	

	三、经费使用

	已报经费（元）
	
	本次报账（元）
	

	四、报账明细

	费用类别
	科  目
	预算金额

（元）
	已报经费（元）
	本次支出金额（元）
	备注

	直接费用
	版面费
	
	
	
	发票

	
	资料、耗材购置费
	
	
	
	发票

	
	差旅费
	
	
	
	财务规定标准

	
	学术会议费
	
	
	
	财务规定标准

	
	劳务（含咨询）费
	
	
	
	发票

	间接费用
	绩效
	
	
	
	

	
	....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计
	（大写）   万   仟   佰   拾  元  角  分  
	（小写）￥：

	五、审批签字

	经办人

（签字）
	

	项目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教务处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计划财务处

负责人

（签字）
	

	分管教学

院领导

（签字）
	

	分管财务

院领导

（签字）
	

	院长

（签字）
	

	党委书记

（签字）
	


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

教学项目经费报账单填表说明

项目信息

1.项目负责人：按照立项文件填写，如有更正，按照更正后的填写。

2.项目名称：按照自己所报销的项目名称来写，原则上是立项的项目名称。

3.立项单位：依据立项文件公章载明单位填写。

4.项目编号：根据立项文件的编号为准。如果项目没有编号的，则填写为立项发文号加序号。如：关于印发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2024年度教材建设立项一览表》的通知（南文旅职院发〔2024〕86号），如果立项序号为1：则项目编号写：南文旅职院发〔2024〕86号1。

5.立项时间：以项目立项发文时间为准，具体到年月日，如2026.1.12。
6.结项时间：以项目结项发文时间为准，具体到年月日，如2026.1.12。
项目经费

总经费包含立项经费和配套经费。

经费使用

应如实填写已报经费金额及本次报账金额。

报账明细

支出科目参照各教学项目管理办法执行，经费使用须符合相关规定。

列支劳务（含咨询）费的，需另行填写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教学项目劳务（含咨询）费发放申请表》；列支绩效的，需另行填写《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教学项目绩效发放申请表》。上述附表项目编号应与本报账单一致。
其他注意事项

1.表格格式原则上不予更改，可根据实际经费支出科目需要，对表格行数进行增删调整。
2.务必A4双面打印。

3.经办人即为本次报账的本人，负责本次单据填报、手续办理及相关事宜。
3.如有不明之处，请咨询教务处。
